
附件 2

关于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认定与

登录工作规程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落实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

称《条例》），完善保护对象登录机制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

护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起草了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认

定与登录工作规程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

程》）。现就《规程》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2021 年 9 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

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》，要求构建

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，建立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长

效机制，持续开展调查、评估和认定工作，及时扩充保护对

象，丰富保护名录。2021 年 3 月，重新制定的《北京历史文

化名城保护条例》明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实施保护名录制

度，并大大丰富了保护对象的内容。

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全流程管理来看，通过保护名录

制度赋予各类保护对象法律保护身份是名城保护的基础支

撑。从现有保护制度来看，文物、地下文物埋藏区、非物质

文化遗产、古树名木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有专门法律法规



规定的保护对象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保护名录制度。

近年来，我市积极推进保护对象的登录，陆续公布第一

批历史名园名录、第一批市级传统村落名录、第一至三批历

史建筑名录、第一批特色地区名录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、

第一批水利遗产名录、第一批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（街

巷胡同）名录。总体来看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类型

丰富，涉及管理部门众多，亟需通过细化认定标准、明确认

定登录流程来规范保护名录制度，为促进保护管理可持续、

畅通社会参与渠道提供保障。

二、工作过程

2021 年 9 月，先期启动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认

定标准与保护名录登录机制制定》研究工作，过程中充分听

取相关区政府、各部门、专家意见，梳理总结现状认定标准

和登录机制问题，形成研究报告。2022 年 2 月至 6 月，在研

究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总结，参考借鉴既有保护名录审

批流程，形成《规程》初稿。2022 年 7 月，《规程》充分征

求各区人民政府和名城委相关委办局成员单位意见，形成

《规程》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规程》共十八条、四个附件，主要规范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细化保护名录的制定、审批流程。《规程》明确

保护名录登录流程包括名城委办制定年度工作计划、区人民

政府提出初选名单、名城委办审查、拟定保护名录、市政府

审批等阶段，确定了各环节的工作内容、工作要求，提升保



护名录制定的工作效率及规范化程度。

（二）增强社会参与方式与渠道，加强预先保护措施。

《规程》明确“保护对象在认定过程中应当充分征求相关利

益者的意见”，并在初选名单阶段应当开展不少于三十日的

公示工作。此外，《规程》细化了预先保护对象的保护流程，

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按照规定程序，向所在地的区人民

政府申报、推荐保护对象，为增强全社会参与名城保护提供

保障。《规程》也设置了保护对象申报（推荐）表，通过表

单的形式，规范申报材料要求。

（三）深化保护对象认定标准。《规程》充分衔接《条

例》以及其他相关标准规范，将保护对象的认定标准划分为

延续、优化和重新制定三种类型，如历史文化街区等已有较

为成熟认定标准的保护对象，延续其标准；历史名园、传统

村落等相关定义标准不完善或者与新时代名城保护理念不

适应的保护对象，进一步优化其标准；传统胡同、历史街巷、

特色地区、山水格局等尚未有认定标准的保护对象，经研究

后重新制定标准。《规程》从定义、时间、价值三个方面进

一步拓展了认定标准的深度和广度，让保护对象的认定更具

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


